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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学院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切实加强岁末年初校园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苏教安〔2016〕8号）要求，切实加强岁末年初我校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岁末年初，元旦春节寒假在即，节日出行和大型文娱活动、集会等增多，同时受低温、雨雪、冰冻、寒潮等灾害性天气影响，诱发事故的因素增加。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领导要清醒认识当前校园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充分认识做好岁末年初我校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观念，认真分析和研究岁末年初安全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警钟长鸣，精心组织实施，细化责任，狠抓落实，确保校园整体安全稳定。

　　根据学校和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的安全管理责任书要求，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进行安全责任的分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形成上下重视、领导有力、责任明确、人人参与的安全防范与责任追究体系。

　　二、加强宣传，增强安全意识，注重防范
　　（一）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都要认真贯彻落实苏教办安〔2016〕8号文件要求，在元旦、春节、寒假等学生集中离返校前后，通过安全教育课、发放安全知识资料、安全演练等途径加强安全知识的普及，提高师生员工的安全意识，不断提高师生员工的逃生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切实加强对师生员工的交通安全教育，增强师生员工交通安全意识，不乘坐非法运营车辆、农用车、拼装车等不安全车辆。强化师生员工外出安全教育，避免因滑冰溺水、拥挤踩踏等造成意外伤害。

　　（二）明确要求。校保卫处应按照有关规定配齐各种消防器材和应急照明设施，检查、督促各学院、各部门和各单位保证疏散通道畅通，学生宿舍、教学楼、所有自然采光不良的通道及楼梯等，必须在明显位置设立疏散指示灯。办公室、实验室、学生宿舍的电脑、空调、饮水机等电器设备不得在无人的情况下开机过夜；实验室的总电源开关在每天离开时要关掉；不得使用“三无”（无中文标识、无厂名、无厂址）产品、不合格产品、劣质产品和自制的用电设备。学工部、学生宿舍管理部门应加强宿舍安全管理：严禁在床上私拉电线、放置移动式插座或其它用电设备，移动式插座必须放在安全的地方，不得靠近蚊帐、被褥、衣服、书本等易燃物品；学生宿舍切实做到人离关灯、关电源，各种用电设备（电脑、手机、充电器等）使用完毕后及时关闭电源，不得长时间通电；充电器充完电后要从插座上拔下，不得将充电器插在插座上。

　　后勤处、江务公司要做好应对各种恶劣气候的防冻保暖和应急处置工作。江务公司要定期对取暖设备及电气线路进行检查，对室外裸露的水管要采取保暖措施。保卫处、后勤处和江务公司要重视冬季交通安全，防范大雾、降雪及雪后校园路面结冰对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的影响，要及时清扫校园道路积雪，防止学生摔伤。

　　（三）加强检查。有关部门要集中力量对学生宿舍、教师公寓、食堂、图书馆、会堂、大学生活动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计算机中心、网络中心、多媒体教室、实验实训室等重点区域，配电房、校园危旧房屋等重点场所，油气输送管道、电网线路、水电气设施等重点部位，电梯、压力容器等重点特种设备，开展全面细致的安全隐患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凡能当场整改的，要立即整改；需要一定时间整改的，要落实到单位、个人限时整改；对一时难以整改的，要及时上报归口管理部门采取确保安全的措施。

　　三、齐抓共管，突出重点，抓好落实
　　1.校长（党委）办公室。要加强校园安全工作的统筹与协调，检查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要加强总值班值守工作，认真落实总值班制度，要坚持领导带班制度。要建立顺畅的信息渠道，重要情况和信息要及时严格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人员在第一时间到位并投入工作。

充分考虑恶劣灾害天气可能造成的影响，配合公安交警、交通运输部门对校车进行全面排查。加强校车驾驶人员的教育管理，教育驾驶员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确保行驶安全。坚决杜绝超载、超速运行，确保车辆运行安全。对校车进行经常性的严格冬季检验、检测，确保性能良好。

2.保卫处。修订完善应急工作预案。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全面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时消除隐患。保证监控室24小时值班状态，发现火情报警立即排查处理。校园内加大夜间巡查力度，确保学校各方面安全。严格落实门卫保安制度，按作息时间开关大门，对所有来访的校外人员，必须登记并经验明有关证件后才能进入。对进入校园内的外来人员进行必要的掌控。做好出入车辆、人员登记，尽量避免无关人员进入校园。冬季岁末年初之时，是财物被盗案件的高发期，要采取措施，认真做好财物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工作，严防偷盗事件的发生，确保财物安全。

　　3.学工部和江务公司宿管部。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深入开展无烟校园创建活动，减少校园防火隐患。“四查四禁”做到经常化，严格执行住宿学生安全管理制度，禁止学生宿舍使用电热取暖器、电水壶、热得快等违章电器，禁止私自违规用电，禁止学生在宿舍内点蜡烛、用打火机等容易发生火灾的行为发生。要充分发挥辅导员、学生干部、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与管理。

　　4. 江务公司。做好预案，遇到大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能及时有效的清扫学校主要出入道口和校内主干道，保证车辆正常通行。动力保障及维修部要对全校电路及重要设施设备的使用、维护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整改，如存在安全隐患，要立即整改。要加强配电房的管理，加强巡查，做到24小时值班，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置。

　　5．后勤处和江务公司食堂管理部。要进一步加强食堂用电、用火、用水、用气的安全管理和防火巡查，健全消防安全管理组织和制度，落实人员、责任和防范措施。要及时关闭门、窗、水、电、气，并做好相应记录，下班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食堂。加强安全检查，确保紧急疏散通道畅通和整洁。进一步规范食堂燃气安全管理，定期检查管道线路，及时清理排烟管道油污。加强对学生食堂生产经营的服务全过程的监督和检查，重点排查原料采购与储存、加工制作、清洁消毒、食品留样、用水安全等各环节的食品安全隐患，保证师生员工餐饮安全。

6.后勤处和医务室。冬季天气寒冷，是呼吸道等传染疾病高发期，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易感人群流感、流脑疫苗的预防接种等卫生防疫工作，注意室内通风换气，严防冬季传染病流行。做好冬季流行性传染疾病的预防工作，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对出现带有明显传染病症状的学生，应立即采取隔离，并通知家长带到医院就诊。针对冬季气候特点，防止传染疾病在校园内的传播扩散。

7.后勤处。经常性开展房屋安全检查检测，及时开展修缮和维修加固工作。

8.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定期开展实验室安全大检查，指导督促各二级单位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9.学工部、团委。要严格大型学生活动的审批和管理，严防拥挤踩踏、火灾等群死群伤事故发生。

　　10.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配合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检查。同时加强对本学院、本部门、本单位职工自身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对本单位开展全面的安全检查，做到自查自纠，对检查出来的安全隐患，要及时报告学校相关部门。有专用实验室、专用机房的学院要加强管理。要动员和组织本单位师生员工参与学校的安全管理工作。

　　请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细化实施办法，认真抓好落实。学校将在职能部门抓好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做好自查自纠工作的基础上，定期不定期地开展全校范围的安全大检查。

　　特此通知。
                                 三江学院

                                 2016年12月7日
三江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6年12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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